第一章 招标公告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2025年融雪剂材料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2025年融雪剂材料采购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资金已落实，出资比例 100%，招标人为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双信封形式，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2025年融雪剂材料采购项目。
2.2 招标范围与标段划分：本次招标为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2025年融雪剂材料采购项目（具体详见附件1）。分为4个标段。
2.3交货地点：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所属分中心指定存放地点。如招标人向供货方发出变更交货地点通知的，供货方应按照招标人要求送货，招标人不因此额外向供货方支付任何费用。
2.4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4月30日，根据招标人需求随时供货，按通知要求分批次送货，具体交货期按招标人要求。
2.5质量要求：合格，符合相关国家、地方、行业标准，满足招标文件供货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如下：
3.1.1 资质要求：详见附件2附录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3.1.2 业绩要求：详见附件2附录2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3.1.3 信誉要求：详见附件2附录3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材料，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制造商与其代理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4个标段投标，允许中1个标段。
3.5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6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不含分公司)及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活动）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均不含分公司)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16370]4.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Hlk43454798][bookmark: OLE_LINK23]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 9 月13日 9 时 00 分至2025年 9 月17日 17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www.hbidding.com/）”下载招标文件及其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8368]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 10 月 9 日 9 时 30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河北 CA 数字证书登录“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将加密的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为使用“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投标文件编制工具制作并完成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上传，上传成功时间即为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时间。本次招标为电子招投标，招标人不再邀请投标人参加现场开标。投标人应在开标时间登陆“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网上开标大厅按时完成投标文件解密、确认工作，并可在开标直播大厅观看开标视频直播。
5.2 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电子交易平台完成上传的、未按要求进行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22449]6.发布公告的媒介
[bookmark: _Toc24563]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北高速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招采平台”、“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上发布。
[bookmark: _Toc21650]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
地    址：石家庄高新区祁连街95号润江慧谷大厦A座18层
联 系 人：郝振钊
电话：17734578913
招标代理：河北高速集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石家庄高新区黄河大道136号石家庄科技中心2号楼22层2201室
联 系 人：张德祥（项目负责人）、张光磊、张宁
电    话：13229867006、15200028108
8.附件：
1、材料采购清单
2、资格审查条件
3、评标办法前附表
附件1：材料采购清单
	标段
	分中心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吨）
	技术性能指标

	1标
	张家口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35℃
	吨
	4680
	①气味 无刺激性气味
②性状 粉状：易于溶化
③粒状：粒度2～10mm的颗粒不小于80%
④液体：均一流体（不应分层或有沉淀物）
★⑤氯离子含量
（w/%） 氯化物类 0.3-70.0
 非氯化物类 ≤0.3
★⑥pH值 6.5-9.0
⑦固体融雪剂水不溶物（%） ≤5
⑧固体融雪剂含水率（%） ≤5
★⑨冰点（℃）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35℃和冰点≤-20℃两种规格
★⑩融冰能力（mL） ≥7
★⑪溶解速度（s） ≤190
⑫金属碳钢腐蚀速率（mm/a） ≤0.18
⑬水泥混凝土腐蚀 
水泥混凝土质量腐蚀（%） ≤1.0
 水泥混凝土强度腐蚀（%） ≤5.5                          ⑭要求带包装，包装两层塑料薄膜内衬。                     ⑮重金属含量：                                          汞（W/%）≤0.0001                                           镉（W/%）≤0.0005                                            铬（W/%）≤0.0015                                             铅（W/%）≤0.0025                                          砷（W/%）≤0.0005                                  

	2标
	承德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20℃
	吨
	2610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35℃
	吨
	2610
	

	3标
	雄安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20℃
	吨
	800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35℃
	吨
	230
	

	
	秦皇岛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20℃
	吨
	980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35℃
	吨
	220
	

	4标
	沧州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20℃
	吨
	890
	

	
	衡水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20℃
	吨
	1090
	

	
	邢台
	融雪剂
	Ⅱ型球状环保型融雪剂
冰点≤-20℃
	吨
	890
	







附件2：资格审查条件

[bookmark: _Hlk44947073]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资质要求

	制造商
	投标人如为制造商，可以是国产材料制造商（含制造商的国内销售公司）或进口材料制造商的中国销售公司，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代理商
	投标人如为代理商，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招标项目的唯一授权，且其代理的制造商必须满足对上述投标人为制造商的资格要求。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近3年（2022年9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有一项融雪剂材料的供货业绩。
注：1.代理商和制造商的业绩可互用。
    2.供货业绩指直接给项目买方的融雪剂供货业绩。生产厂家之间、经销代理商之间、生产厂家与经销代理商之间的供应业绩均不予认可。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投标人在过去1年中(2024年9月1日至今)不曾在融雪剂供货合同中违约而被驱逐或因投标人自身的原因而使融雪剂供货合同被解除。



附件3：评标办法前附表
[bookmark: __RefHeading___Toc22300259]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本条修改为：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1-3名为中标候选人。综合得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评标价低的投标人优先；
（2）技术部分得分高的投标人优先；
（3）满足资格审查业绩最低要求的业绩累计金额较多的投标人优先。
评标委员会按标段号（1、2、3、4标段）的顺序逐一进行评审，同一投标人参与多个标段投标的，若在先评审的标段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则在后评审的标段将不再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文件签字盖章
	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要求盖单位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地方，投标人均应使用CA 数字证书加盖投标人的单位电子印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个人电子印章或电子签名章，无需手签。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制造商授权书（投标人为代理商适用）
	提供制造商授权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联合体投标人
	未以联合体形式投标

	
	
	备选投标方案
	未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分包
	投标人未对本项目提出分包计划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1 项规定

	
	
	交货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2 项规定

	
	
	交货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3 项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5 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4.1 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1项规定

	
	
	货物及相关服务
	符合第五章“供货要求”中的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技术支持资料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1.3 项规定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审标准

	2.1.1
2.1.3
	形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报价文件签字盖章
	要求盖单位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地方，投标人均应使用CA 数字证书加盖投标人的单位电子印章和（或）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个人电子印章或电子签名章，无需手签。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组成齐全完整。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2 款规定。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 100 分)
	第一个信封（40）：
商务部分： 20 分
技术部分： 20 分
第二个信封（60）：
评标价：  60 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所有通过第一个信封评审的投标文件，由评标委员会开启第二个信封，并当场计算并宣布评标基准价。
（1）评标价的确定：
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2）评标价平均值的计算：
除按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2.4项规定开标现场被宣布为不进入评标基准价计算的投标报价之外，所有投标人的评标价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评标价平均值（如果参与评标价平均值计算的有效投标人少于5家时，则计算评标价平均值时不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
（3）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将评标价平均值直接作为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招标人计算的评标基准价进行复核，存在计算错误的应予以修正并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除此之外，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变，不随任何因素发生变化。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人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条款号
	评分因素（偏差率）
	评分标准

	2.2.4
（1）
	商务部分评分标准
	业绩20分
	1、满足资格审查最低条件（业绩最低要求）的，得12分；
2、每增加1项满足资格条件（业绩最低要求）业绩加2分，最高加8分。

	2.2.4
（2）
	技术部分评分标准
	对招标文件技术性能指标的响应程度
（5分）
	满足招标文件技术性能指标要求，得3.0分；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性能指标要求，得3.0（不含）～5.0（含）分。

	
	
	供货方案
及保证措施
（12分）
	供货方案、保障措施一般，基本能够达到用户要求得7.2分；
供货方案、保障措施较为合理，能够达到用户要求得7.2（不含）-9.6（含）分；
供货方案、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完全能够达到用户要求，且方案整体性、可靠性、安全性得9.6（不含）-12.0（含）分。

	
	
	售后服务承诺（3分）
	根据售后服务承诺细致程度，包括售后服务内容、售后服务期限、售后服务响应时间等情况进行评分。
售后服务体系普通、承诺一般、应急预案一般得1.8分；
售后服务体系较好、承诺满足要求、应急预案较好得1.8（不含）-2.4（含）分；
售后服务体系完整、承诺明确、应急预案详实得2.4（不含）-3.0（含）分。

	2.2.4
（3）
	评标价
评分标准
	60分
	评标价得分计算公式：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60-偏差率×100×E1)；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60+偏差率×100×E2)；
其中：
E1是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E1＝0.6；
E2是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的扣分值，E2＝0.3。
评标价最低得分为0分。
评标价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增加：信息查询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以下信息进行查询：
（1）投标人信用情况网页截图内容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不含分公司）或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活动）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均不含分公司）的复核结果一致。
如投标人未提供相关网页截图或所附截图与复核结果不一致导致不能满足资格评审要求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2）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时按照投标人提供的验证方式对电子保函或电子保证保险进行验证。如投标人未提供电子保函或电子保证保险的验证方式，或根据提供的验证方式无法核实或经核实与投标文件所附资料不一致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投标人应保证本款所附的全部截图的真实性。投标人应当及时核查并更新政府网站公开的相关信息，并承担由于信息填报不完整或者不准确等原因导致投标可能被否决的后果。相关信息由投标人填报的，其真实性由投标人负责，经查证与事实不符的，视为投标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按相关规定处理。


注：1.评委打分保留一位小数，各评分因素得分应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的打分平均值确定，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2.技术部分评分因素缺项则该项得0分。
[bookmark: _GoBack]

